國立臺東大學教師禮遇辦法
國立台東師範學院91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91.12.12召開） 

國立台東大學9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94.10.13召開）

第  一  條　為因應本校轉型改制大學、充實師資之需要，禮遇經本校同意主動提聘或參加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學院院長、研發長、新增系所主管之遴聘，並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聘任之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到校服務，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禮遇之教師，於台東縣未有自用住宅者，本校酌以「宿舍補助租金」或提供臨時宿舍，「宿舍補助租金」每人每月以一萬五千元為限，需檢據核銷。 

「宿舍補助租金」或提供臨時宿舍，以敦聘後三年內為限。如期限內本校宿舍興建完成，則優先遷入宿舍住宿。如因故離職，即喪失上項之禮遇規定。

第  三  條　禮遇教師之子女，本校協助優先至本校附屬實驗小學及附屬實驗小學附設幼稚園及附近國民中學就讀。

第  四  條  本校外聘專業人士擔任之研發長及主動邀請參加系所主管遴聘之教師，適用本禮遇辦法之相關規定。

第  五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